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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南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辦法 

 
92.07.01 第 53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93.10.19 第 6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94.06.08 第 2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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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.09.24 第 15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,2,5,6,7,9,10,14,17 條條文及附件 

104.11.03.第 17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,5,17 條 
104.12.30.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服務學習課程執行小組會議通過第 3,5 條條文 

105.04.19 第 172 次行政會議通過第 1,3,5 條條文 

107.11.15.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第 3, 17 條條文 
 

第一章  總    則 

第 一 條  開南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培養學生負責、自律、勤勞、服務與互

助合作之美德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章  執行方式  

第 二 條  一、日間部大一至大二學生（大二轉學生於原就讀學校未修習服務學

習課程，轉入本校仍應配合大一新生於第一、二學期每週參加服

務學   習課程授課）。 

二、日間部大一至大二學生由導師執行服務學習課程。 

三、日間部大一至大二學生服務學習課程總計施行四個學期，凡修習

學士學位者，於一年級至二年級修習服務學習課程，每學年上、

下二學期，每星期實施一小時。 

第 三 條  為執行服務學習課程，設置「服務學習課程執行小組」(以下簡稱本

小組)，成員由學務長（擔任召集人）、教務長、總務長、通識教育

中心主任、各學系系主任、學位學程主任共同組成之。 

第 四 條  服務學習課程之課程內容，以維護學校使用公共空間環境整潔、美觀

為原則。身心障礙之學生，其工作性質由學系依實際狀況作適當之

調配、分工。 

第 五 條  各學系開設校內服務學習課程，依相關規定辦理，授課老師以一週一

日指導全班執行打掃。打掃完畢應填具自評表送至系辦公室及學務

處執行小組備查。 

各學系得規劃大二校外服務學習課程，以每學期十八小時為原則，應

繳交課程內容至執行小組備查。 

第 六 條  日間部實施服務學習課程時，以班為單位，導師應全程參與督導，本

校各行政單位亦應配合執行。 

第 七 條  若因天候因素無法實施服務學習課程時，得由導師自行調整上課內容

（如：服務學習課程精神與社會之關係等靜態說明，端正良好風氣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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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八 條  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實施地點由總務處統一規劃，日間部每學年第一學

期第一週訂為課程講習週，另期中考、期末考及寒暑假不安排課程。 

第三章  成績考評 

第 九 條  日間部服務學習課程須由導師作平常考評予以登錄，以作為學期成績

核算之依據。 

第 十 條  日間部服務學習課程為必修「一學分」。凡未能及格者，須辦理重修；

合格後，始得畢業。 

第十一條  學生因故不能出席服務學習課程者，須依規定完成「書面請假」。如

未經請假而無故缺席者，即以曠課論。 

第十二條  本課程凡因曠課，於每學期達三分之一以上者，該學期成績以不及格

計算之。 

第四章  管理與執行 

第十三條  本校日間部學生服務學習課程之設計﹑管理及有關行政事宜，均由相

關單位負責。為提升課程教育成效，教務、學務及總務處得隨時提

供必要之指導與協助（如附件）。 

第十四條  本課程須注意學生打掃時之安全，如遇有特殊事件應即有效處理。 

第五章 獎    勵 

第十五條 本校各單位得將學生修習本課程之成績，列為申請校內各項獎學金及

工讀時的審查條件之一。 

第十六條 各開課單位得推薦修習本課程表現優異之同學與教學優良之授課老

師提報敘獎，或於適當場合表揚。 

第六章  附    則  

第十七條 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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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附 件＞  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
學 務 處 

訂定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辦法 

各系辦公室 

1.完成服務學習課程

安排提供課務組

彙整，並召開講習

及協調會。 

2.課程協調聯絡及意

見彙整。 

總 務 處 

1.提供打掃區域及位

置圖。 

2.提供及補充掃具等

事宜。 

教 務 處 

1.註冊組提供導師進

入成績系統權責。 

2.課務組協助及彙整

課程之安排。 


